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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现就发行

人本次公开发行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21 年 1 月向公司出具《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永东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和《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

证监会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06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已于 2021 年 2 月就《反馈意见》涉

及的有关事宜出具《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所于 2021 年 3 月对永东股

份跨年财务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

行监管部发出的《关于请做好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本所特就

永东股份涉及的有关环保及安全生产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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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

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问题 1.关于环保和安全生产。发行人所从事

行业为高污染行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气、废水、噪声和固

体废物等，且持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请发行人补

充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和安全生产资质是否齐备，报告期

内是否持续有效，已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

是否履行了环评手续，发行人生产经营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

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金

额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相关行政处罚的具体事由、是否已完成整改，

是否存在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

效运行，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3）环保设施及安全设施的运行情况是否

能够与产能情况相匹配，是否存在超产能生产情形，环保及安监部门对相关生

产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可预见的重大环保、安全合规风险。请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和安全生产资质是否齐备，报告期内是否持续

有效，已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是否履行了

环评手续，发行人生产经营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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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和安全生产资质齐备且报告期内相关资质持

续有效 

1、环保资质 

发行人现持有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排污

许可证》（证书编号：91140800719861645D001V），发行人的行业类别为“化

学试剂和助剂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锅炉”，证书有效期为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9 日。 

发行人原持有运城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核发的《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140800719861645D001P），发行人的行业类别为“有机化学原

料制造”，证书有效期为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 

发行人原持有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8 年 2 月 8 日核发的《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许可证编号：14082426140119-0800），证书有效期为 2018 年 2 月 8 日

起至 2021 年 2 月 7 日。 

发行人原持有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核发的《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许可证编号：14082426140119-0800），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4 日。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永东科技未开

展业务，无需办理环保资质。 

2、安全生产资质 

发行人现持有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核发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编号：（晋）WH 安许证字[2018]0878B4Y5 号），发行人经许

可的事项为危险化学品生产，证书有效期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 

发行人原持有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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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晋）WH 安许证字〔2015〕0878B3Y4），发行人经

许可的事项为危险化学品生产，证书有效期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永东科技未开

展业务，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

和安全生产资质齐备，且报告期内相关环保和安全生产资质持续有效。 

（二）发行人已建项目已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发行人在建项目及拟建

项目已履行了环评手续 

1、发行人已建项目的环保审批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建项目所履行的环评审批情况具体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 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件 

1 

30 万吨/年煤

焦油加工及

炭黑联产综

合利用项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30万

吨/年煤焦油加工及炭黑联产综合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

[2007]105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年煤焦油加工及炭黑联产综合利用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晋环函〔2010〕

1697 号） 

2 

12 万吨/年炭

黑 项 目 及

18000KW 尾

气发电项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2万

吨/年炭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晋环函〔2011〕177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8MW 炭黑尾气发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

的批复》（运经信投发[2016]110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 万吨/

年炭黑项目一期工程（8 万吨/年炭黑生产

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晋环函

〔2013〕660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 万吨/

年炭黑项目二期工程（4 万吨/年炭黑生产

线）固废环保设施竣工环保验收合格的函》

（运环函〔2019〕297 号） 

 

3 

年产 10 万吨

改质沥青项

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改质沥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运环函〔2014〕176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改质沥青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的函》（运环函〔2017〕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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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4 万吨/年

炭黑及余热

锅炉利用项

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

万吨/年炭黑及余热锅炉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运环函〔2014〕542

号）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 万吨/年炭

黑及余热锅炉利用项目阶段性工程（一条

T1 炭黑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备案表》（编号：2017-0800-0012）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 万

吨/年炭黑及余热锅炉利用项目阶段性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运环函

〔2018〕210 号） 

5 

30 万吨/年煤

焦油深加工

联产 8 万吨/

年炭黑项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

吨/年煤焦油深加工联产 8 万吨/年炭黑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运环函

〔2016〕191 号） 

正在办理竣工验收相关事宜 

2、发行人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的环保审批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履行的环评手续情

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 

1 
4 万吨/年针状

焦项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万吨/年针状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晋环函〔2010〕450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万吨/年针状焦项目的环保意见》（运

环函〔2018〕223 号） 

2 
5 万吨/年洗油

深加工项目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吨/年洗油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1〕178 号） 

《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吨/年洗油深加工项目的环保意见》

（运环函〔2018〕221 号） 

3 

煤焦油精细加

工及特种炭黑

综合利用项目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焦油精细加工及

特种炭黑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审批函〔2020〕520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建项目均履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除 30 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联产 8 万吨/年炭黑项目正在履

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外，发行人已建项目均履行了环评验收手续；发行人在

建项目及拟建项目均已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三）发行人生产经营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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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 

1、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炭黑制品制造及煤焦油加工。发行人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污染防治设施，并定期开

展环保设施运行状态检查。 

报告期内，公司各生产环节环保设施运行状况良好、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相

关标准要求，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

大行政处罚的记录。 

运城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出具《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重大污染源，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

规。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各项环保审批手续，排污指标符合各项标准，未发

现公司有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排污许可证，并经本所律师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保主管部门官方

网站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要求。 

2、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

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煤焦油精细加工及特种炭黑综合利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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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按照前述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已取得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下发的《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焦油精细加工及特种炭黑综

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审批函〔2020〕520 号）。 

因此，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生产经营与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金额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相

关行政处罚的具体事由、是否已完成整改，是否存在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

重大违法行为，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运行，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金额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

相关行政处罚的具体事由、是否已完成整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金额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共计 1 项，具体情况

如下： 

2017 年 5 月 31 日，稷山县环保局出具了编号为稷环罚字[2017]号 020 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公司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显示氮氧化物超出排放标准的情

况，对公司作出限期九十日内完成整改及罚款 10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8 年 9 月 12 日，稷山县环保局出具证明，稷山县环保局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对发行人现场检查发现发行人当日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氮氧化物超出排放标

准，稷山县环保局对发行人进行了处罚，发行人在受到处罚后积极整改并及时缴

纳了罚款，发行人整改后，氮氧化物排放符合相关标准，发行人上述被处罚事项

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2019 年 1 月 9 日，稷山县环保局出具《证明》：“兹证明，我单位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对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现场检查发

现该公司当日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氮氧化物超出排放标准，我单位对该公司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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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该公司在收到处罚后，能够积极整改并及时缴纳了罚款。该公司整改后，

氮氧化物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该公司上述被罚事项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亦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情况之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公司现有和拟建的投资项目均履

行了必要的环保程序，相关的环保投入能够保障公司环保设施齐全，设备正常运

行,公司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运城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出

具《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重大污染源，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正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规。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各项环保审批手续，排

污指标符合各项标准，未发现公司有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针对上述环保处罚进行的整改工作已落实完毕，上述行政

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不存在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相关内控制

度健全并有效运行，不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1、发行人不存在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及有关部门颁布的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有关

的各种规章制度，未发生过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况，未发生过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重大事故。 

运城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出具《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重大污染源，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

规。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各项环保审批手续，排污指标符合各项标准，未发

现公司有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稷山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1年 2月 8日就发行人安全生产情况出具的《证明》：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为我局管辖范围内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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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该公司能够遵守我国有关安

全生产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该公司生产经营中未

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现该公司有受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罚的记录。” 

2、公司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运行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与规章制度，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机构，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下属

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等权利、决策、监督及经营管理机构；制定

和完善了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

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等重要规章制度，以保

证公司规范运作，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并为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曾因环保问题于 2017 年受到 1 次处罚，发行人已对其环保

违法行为及时进行了整改，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公司环境保护相关的管理制度，

提升公司员工对环境保护的整体意识和能力。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通过对内部控制系统的检查和评价，发行人董事会认为：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

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中兴华内控审计字（2020）第 010003 号），认为“永东股份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 11 - 

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有效运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运行，发行人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不构成本

次发行的障碍。 

三、环保设施及安全设施的运行情况是否能够与产能情况相匹配，是否存

在超产能生产情形，环保及安监部门对相关生产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是

否存在可预见的重大环保、安全合规风险 

（一）发行人环保设施及安全设施的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情况相匹配，不

存在超产能生产情形 

1、发行人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情况相匹配 

发行人一直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通过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模式，提

高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质量，以缓解对环境可能存在的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所

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以 2020 年为例，发行人主

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如下： 

污染物类别 污染物名称 排放总量（t/年） 核定排放量（t/年） 是否超标排放 

废气 二氧化硫 281.92 1,245.03 否 

废气 氮氧化物 172.265 552.61 否 

废气 颗粒物 26.9151 111.55 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环保设施的分布地点和主要用途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数

量 

固定资产

原值 
分布地点 主要用途 

运行

情况 

脱硫装置 1 2,820.56 炭黑九线 脱硫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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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装置 1 2,809.18 炭黑八线 脱硫 正常 

主袋滤器 31 2,475.12 炭黑生产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烟气脱硫装置及地下

烟道 
1 1,001.95 发电厂 烟气脱硫 正常 

排气袋滤器 7 774.64 炭黑生产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 423.78 炭黑六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 414.91 炭黑七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2 409.93 湿法三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2 409.93 湿法三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2 403.83 炭黑九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12 383.07 炭黑八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3 316.62 湿法五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8 303.65 湿法特一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污水处理系统 1 291.70 污水处理站 处理污水 正常 

雨水池、事故水池 1 242.45 四煤化 
收集初期雨水、

事故水 
正常 

废气袋滤 2 180.40 炭黑六线、七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主袋滤器 2 172.43 湿法一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再处理袋滤 2 160.30 炭黑六线、七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废气袋滤 1 156.51 炭黑九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废气袋滤 1 146.36 炭黑八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再处理袋滤 1 136.67 炭黑九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再处理袋滤 1 135.51 炭黑八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收集袋滤 2 134.69 炭黑六线、七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收集袋滤 1 134.68 炭黑九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收集袋滤 1 128.84 炭黑八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烟气管道（米） 776 124.97 炭黑生产线 
烟气输送至脱硫

装置 
正常 

再处理袋滤器 5 120.62 炭黑生产线 除尘、收集炭黑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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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³蓄水池 1 119.78 办公室 储存水 正常 

烟气回收装置 1 119.30 改质沥青 收集烟气再处理 正常 

多级离心风机（主供） 1 107.38 炭黑八线 输送废气 正常 

其他 - 2,467.69 - - 正常 

合计 18,027.45 - -  

运城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出具《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重大污染源，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

规。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各项环保审批手续，排污指标符合各项标准，未发

现公司有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环保设施基本齐

全并能够得到及时的维护保养，发行人的环保设施处于有效运转中，环保设施的

有效运行将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国家环保排放标准的指标范围之内，发行人环

保设施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相匹配，不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形。 

2、发行人安全设施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情况相匹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安全设施主要包括可燃、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系统、压力、液位和温度监测报警装置、生产联锁报警系统、安全阀、

压力表等安全附件、现场防爆设施设备及各类消防应急设施等，发行人各项安全

生产设备、设施在型号、制造厂商、技术规格、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均能够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报告期内发行人安全设施运行正常，能够保证发行人正常生产。

发行人通过日常维修、保养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上述设备均能正常使用，运行

状态良好。同时，发行人也会定期购买安全帽、手套、口罩、防护眼镜等劳保用

品保障员工的安全。 

根据稷山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1年 2月 8日就发行人安全生产情况出具的《证

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为我局管辖范围内

的企业。兹证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该公司能够遵守我

国有关安全生产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该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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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现该公司有受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罚

的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安全设施处于有

效运转中，发行人安全设施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相匹配，不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

形。 

（二）环保及安监部门对相关生产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 

1、环保部门检查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部门对发行人相关生产经营业务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检查部门 检查次数 检查内容 

2017 年 

中央环保督察组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运城市环境保护局 

稷山县环境保护局 

6 
环保督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检查 

2018 年 

生态环境部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运城市环境保护局 

稷山县环境保护局 

10 

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环

保设施运行情况检查、在线监测运

行情况检查 

2019 年 

生态环境部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 

15 

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百

日清零专项督查、危险废物专项检

查、环境安全检查、在线监测运行

情况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检

查 

2020 年 

生态环境部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 

11 

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检查、危险废物

排放情况检查、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检查 

2、安监部门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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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安监部门对发行人相关生产经营业务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检查部门 检查次数 检查内容 

2017 年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运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稷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 安全督查、双预防专项检查 

2018 年 
运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稷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 职业健康、安全现状检查 

2019 年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运城市应急管理局 

稷山县应急管理局 

7 
安全督查、执法检查、交叉检查、

日常检查、专家指导服务 

2020 年 
运城市应急管理局 

稷山县应急管理局 
5 

执法检查、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

专家指导服务、日常检查 

根据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国家、省、市、县各级环保及安监部门不定期

组织执法人员、专家，对发行人环保和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综合、日常、专项以及

帮扶等形式监督检查，累计进行现场检查 50 余次，此外，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期间，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安排辖区监察人员驻厂对公司预警期间环保措施采取

情况进行驻厂监察；发行人安装有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和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系统，对污染物排放情况、现场危险源管理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将实时数

据分别上传至上级环保及安监部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环保及安监部门对发行人业务检查主要为所

属主管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日常业务检查，在环保及安监部门对企

业的历次检查中，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三）发行人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环保、安全合规风险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相关政府部门网站信息及公开网络信息，

并与环保、安全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访谈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环保、安全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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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环保设施及安全设施的运行情况能够与产能情

况相匹配，发行人不存在超产能生产情形，发行人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环保、安

全合规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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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 

李  征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谈  俊              王  庭              张晓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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